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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 安 市 教 育 局

永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中共永安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

文件

永教〔2024〕21 号

关于永安市 2024 年中小学公费师范毕业生

专项公开招聘的通知

根据三明市教育局、三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中共三

明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、三明市财政局《三明市师范生公

费教育试点方案的通知》（明人〔2018〕110 号）《三明市教育

局关于做好 2024 届公费师范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》（明教人

〔2024〕24 号）《三明市教育局 中共三明市委机构编制委员

会办公室 三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做好 2024－2027

届省级公费师范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》（明教人〔2024〕42

号）文件精神，现就做好 2024 年永安市中小学公费师范毕业生

专项公开招聘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招聘原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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招聘工作遵循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、竞争”原则。

二、招聘对象

1.永安市教育局委托三明学院培养的 2024 年公费师范毕业

生（共 15 名）。

2.2024 年非永安市教育局委托培养的永安籍公费师范毕业

生（共 3 名，其中闽南师范大学 2 名、福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

校 1 名）。

三、招聘岗位

（一）三明学院公费师范生岗位

初中语文 15 名：第一中学附属学校 1 名、第三中学初中校

4 名、第四中学 1 名、第六中学 3 名、第六中学北塔分校 1 名、

第二中学 1 名、第五中学 1 名、洪田初级中学 1 名、贡川初级中

学 1 名、大湖初级中学 1 名

（二）闽南师范大学公费师范生岗位

小学数学 2 名:巴溪湾小学分校 1 名、实验小学 1 名

（三）福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公费师范生岗位

学前教育 1 名：实验幼儿园

四、招聘条件

（一）考生按照所取得教师资格证类别对应参加所设立岗位

的专项招聘；

（二）考生的学历（学位）、教师资格证等，须在 2024 年

8 月 31 日前取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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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招聘程序

（一）报名

1.报名及面试通知单领取时间：5 月 24 日（星期五）上午

（正常上班时间）；

2.报名地点：永安市教育局四楼人事科；

3.报名材料：学历（学位）、教师资格证原件、复印件（未

取得的提供学校相关证明）和在校综合成绩（含学业积分、综合

积分）（由学校提供）。

4.咨询电话：0598-3633625、3600077（永安市教育局）。

（二）面试

1.面试时间：5 月 25 日（星期六）

2.面试地点：永安市燕江小学

3.面试内容：所报学段学科的片段教学（初中为七、八年级；

小学为三至五年级；幼儿园为大班上册）和答辩（内容涉及教育

理论、教育教学等方面）。

4.其它事项：面试总分 150 分，其中片段教学 120 分，答辩

30 分，面试合格线为 90 分，面试成绩必须达到 90 分以上，方

可进入体检和考察。

（三）总成绩计算

（1）三明学院公费师范生

1.总成绩=在校综合成绩（含学业积分、综合积分）（折算

成 150 分）×40%+面试总成绩×60% 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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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同分判定：若 2 个以上报考者的总成绩相同时，报考者名

次按在校综合成绩高低排列。

（2）其他学院公费师范生

1.总成绩=面试总成绩；

2.同分判定：若 2 个以上报考者的总成绩相同时，需加试一

场答辩，报考者名次按加试的答辩成绩高低排列。

（四）体检

面试成绩合格者进入体检（体检时间另行通知），体检费用

由体检者本人自理。考生对体检结果有疑问的，可以在接到体检

结论的 7 日内提出复检申请，以复检的结果为准。复检时不得告

知复检项目，自行体检的结果一律无效。复检只能进行一次，以

复检结果为准。凡在体检中弄虚作假或者隐瞒真实情况的报考

者，不予聘用或取消聘用。

（五）考核

体检合格的考生进入考核，考核参照《公务员录用考察办法

（试行）》规定执行。

六、选岗和聘用

经面试，体检、考核结果均合格的人员为拟聘人选，聘用岗

位确定按照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的顺序依次选岗，拟聘人选名单

将在永安市人民政府网进行不少于 7 日的公示，拟聘人选经公示

无异议的，按程序办理人员入编和签订聘用合同等有关手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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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聘人员按规定时间、程序办理聘用及入编手续，与聘用学

校签订聘用合同，明确双方职责与权利。服务年限按照《三明市

公费师范生培养就业协议书》的有关条款执行。

七、纪律与监督

由相关部门对招聘工作的全过程进行监督，对违纪行为，一

经发现，按相关规定处理。

本通知由永安市中小学幼儿园教师招聘、考聘工作领导小组

负责解释，招聘工作中出现的情况由招聘、考聘工作领导小组研

究决定。

永安市教育局 永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中共永安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

2024 年 5 月 20 日

永安市教育局 2024 年 5 月 20 日印发


